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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

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京蓝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

蓝环境科技”）向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廊坊城郊联社”）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最终廊坊城郊

联社批复由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绍增先生和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股权质押为该笔业务提供担保。在该笔担保额度内，目前京蓝环境科技在
廊坊城郊联社实际贷款余额为 2,880 万元。现公司拟向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佳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郭绍增先生直系亲属，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反担

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21 年 6 月，京蓝环境科技向廊坊城郊联社分别贷款 5,500 万元和 1,120 万

元，期限均为一年，公司未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由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时代”）房产抵押、京蓝科技的实际控制人郭绍增先生提供

担保。截至目前，该笔贷款尚未到期，现公司拟向京蓝时代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京蓝时代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上述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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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3320265083X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  所：廊坊市广阳区华夏幸福城朗园第 1 幢 1 单元 108 号 

法定代表人：郭佳源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5-01-14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汽车维修；二手车收购、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佳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郭绍增先生直系亲属，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反担

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4RQM89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7 号楼 2 层 2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植炜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6-04-14 至 204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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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房产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7 号楼 2 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京蓝时代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上述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廊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均非失信执行人。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避表决。 

二、反担保协议的签署情况 

目前，就上述反担保事项，相关主体尚未签署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董事会意见 

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申请贷款是为了满足其经营中的资金需要，为促进其改善发展状况而做出的决定。

由于当时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要求增加提供其他担保方式，最终增加廊

坊市源帅天翊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房产担保。

现公司为上述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

董事会同意此次反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有效解决公司子公司的融资需求，有助于公司及

子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保持稳健经营，促进公司整体健康发展，该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

交易暨对外关联担保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关于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

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能够满足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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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审核意见； 

3、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